2020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玉林市第八届“岭南都会”消费购物节项目
	项目编码
	

	项目实施单位
	玉林市商务局
	主管部门
	玉林市商务局

	资金总额
	资金来源：市本级预算安排的资金
	    金额：50（万元）

	
	合计50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其中：中央
	

	
	
	    自治区
	

	
	
	市本级预算
	50万元

	
	    政府性基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包
	根据《玉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9%和市委、市政府有关促消费稳增长要求及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精神，组织玉林市、县城区主要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专业卖场等，包括百货、超市、家电、家居、建材、IT通讯、汽车4S店、餐饮、金融、保险、旅游、电商、医疗、石油等企业，开展各种主题的大型促消费活动。

	项目起始时间
	2020年6月
	    项目终止时间：2020年12月

	项目实施进度
	当年完成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实施玉林市第八届“岭南都会”消费购物节项目，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提升玉林市作为区域性消费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打造“岭南都会”节庆品牌。

	  自评得分（满分100分）
	100分
	预算执行率% (10分)
	10分

	项目绩效目标

衡量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实际完

成值
	未完成

的原因
	指标得分

	
	产出指标(50

分。其中：产

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分别20分、10分、10分、10分）
	  产出数量
	商家参加促销活动
	100家
	120家
	
	20分

	
	
	  产出质量
	增加销售额
	10亿元
	11.78亿元
	
	10分

	
	
	  产出时效
	完成时间
	当年12月底前
	当年12月
	
	10分

	
	
	  产出成本
	项目投资总额
	130万元
	149万元
	
	10分

	
	效果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拉动经济消费
	销售额达10亿元
	销售额达11.78亿元
	
	10分

	
	
	  社会效益
	稳定经济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0分

	
	
	  生态效益
	本项目没有直接生态效益
	本项目没有直接生态效益
	本项目没有直接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
	提升玉林市作为区域性消费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打造“岭南都会”节庆品牌
	提升玉林市作为区域性消费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打造“岭南都会”节庆品牌
	提升玉林市作为区域性消费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打造“岭南都会”节庆品牌
	
	10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分)
	满意度
	
	90%
	95%
	
	10分


2020年度市直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玉林市第八届“岭南都会”消费购物节（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情况。
1．项目立项背景。
根据《玉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9%和市委、市政府有关促消费稳增长要求及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精神，2020年9月30日至10月29日,由自治区商务厅、玉林市人民政府主办，市商务局等单位承办“玉林市第八届‘岭南都会’消费购物节活动”。主要内容是在玉林市、县城区主要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专业卖场等，包括百货、超市、家电、家居、建材、IT通讯、汽车4S店、餐饮、金融、保险、旅游、电商、医疗、石油等100家企业开展促消费活动。资金来源是玉林市本级财政预算安排50万元，不足部分由执行单位广西玉林市奥博广告有限公司（经招标确定的执行单位）通过市场化运作解决。项目历年玉林市本级财政预算安排情况：2013年100万元，2014年100万元，2015年50万元，2016年50万元，2017年50万元，2018年50万元，2019年50万元。
2．资金用途及目的。
用于第八届“岭南都会”消费购物节项目场地搭建布置、广告宣传设计等费用支出补贴。
（二）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1．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
本届消费购物节共支出149.13万元,其中市本级财政预算安排50万元，自治区商务厅商务发展资金安排30万元，项目实施单位自筹资金69.13万元。
2．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包括项目主要内容和涉及范围。

本届消费购物节市本级财政支持50万元，其中包括:开幕式搭建布置4.92万元,活动宣传经费45.08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
资金管理制度参照执行的上级相应资金管理办法；建立资金管理内控制度，资金投入有保障的；资金到位率100%；资金支付率100%。
4．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情况。

根据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分配因素进行规范，资金按照规范程序进行分配，资金在规定时间报送资金分配方案；资金支付履行审批程序和手续得；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持对象等按部门预算批复的内容实施；分项目规范核算，财务制度健全且执行良好的，制定或具有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会计资料（凭证、账册、报表）完整。
（三）年初绩效目标及其衡量指标设定情况。
年度目标：玉林市人民政府与自治区商务厅联合举办第八届“岭南都会”消费购物节，组织玉林市、县城区主要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专业卖场等企业开展各种主题的大型促消费活动，拉动经济消费,稳定经济增长。

产出指标：从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等４指标设定。
效益指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可持续影响等４指标设定。
设定项目年度预期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和效果指标，主要是从拉动地方经济消费,稳定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
（四）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包括项目招投标情况、调整情况、完成验收等）
消费购物节项目采取招投标，确定了广西玉林市奥博广告有限公司为承办单位（采购项目编号: YLZC2020-C3-000380-YZLZ〔YLYLC20204027-YL〕），承办单位采购服务《合同书》。承办单位按合同要求完成了的各项服务工作后，并提供了相关报告材料。主办方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承办单位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拨付购物节项目服务费。

2．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情况）

根据《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林市第八届“岭南都会”消费购物节活动方案的通知》（编号：B202070256）精神。项目资金列入年初预算。制定有工作方案，日常加强检查监督管理。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建设工程类项目达到限额标准实施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等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
2.绩效目标设置（编制目标、编制质量）、情况进行分析。
设定项目年度预期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和效果指标，主要是从拉动地方经济消费,稳定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
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指标表中一级指标“产出”、“效果”指标进行细化到四级指标。产出指标：从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等４指标设定。效益指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可持续影响等４指标设定。

二、项目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指标构建及细化情况
评价标准主要采用计划标准，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数据作为评价的标准。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最低成本法，对效益确定却不易计量的多个同类对象的实施成本进行比较，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二）评价组织实施及流程
1.前期准备。项目立项申请，项目设立依据《玉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9%和市委、市政府有关促消费稳增长要求及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林市第八届“岭南都会”消费购物节活动方案的通知》（编号：B202070256）立项。立项依据充分，与国家、自治区、市相关政策相符。
2.组织实施。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建设工程类项目达到限额标准实施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等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
3.分析评价。资金使用单位建立或具有相应的质量管控制度,财政补助类项目有严格的补助标准，有明确质量控制标准，并实施情况良好。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0年9月30日至10月29日,玉林市人民政府与自治区商务厅联合举办了第八届“岭南都会”消费购物节，组织玉林市、县城区主要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专业卖场等企业开展各种主题的大型促消费活动，拉动经济消费,稳定经济增长。

（二）绩效分析

1.项目投入情况分析。立项依据充分，与国家、自治区、市相关政策相符的。项目资金列入年初预算。绩效目标设置、情况进行分析。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指标表中一级指标“产出”、“效果”指标进行细化到四级指标。
2..项目实施过程情况分析。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的。项目达到限额标准实施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等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资金使用单位有专人负责，督查、监控；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及时处理反映问题；单位建立或具有相应的质量管控制度,财政补助类项目有严格的补助标准，有明确质量控制标准，并实施情况良好；资金使用单位档案管理规范，各项档案资料完整的。有可参照执行的上级相应资金管理办法；建立资金管理内控制度，资金投入有保障的。资金到位率100%。资金支付率100%。根据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分配因素进行规范，资金按照规范程序进行分配，资金在规定时间报送资金分配方案；资金支付履行审批程序和手续得；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持对象等按部门预算批复的内容实施；分项目规范核算，财务制度健全且执行良好的，制定或具有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会计资料（凭证、账册、报表）完整。

3.项目产出方面绩效分析。项目参与活动商贸企业共120家，完成计划目标120%。项目产出达到财政支出绩效目标确定的质量指标，有验收材料。采购合同当年竣工验收，完成率100%。项目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投入比较，成本控制较好。项目效益方面绩效分。达到设定的绩效目标，商贸企业增加销售额达11.12亿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项目实施给地方带来可持续发展影响。调查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95%。项目直接受益人没有投诉发生。
（三）总体自我评价
总体自我评价：优秀。
四、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五、工作改进建议
做法：项目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加强内部控制，专人负责管理、督查、监控，资金到位及时支付,确保项目及时完成。

               玉林市商务局
                202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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